
联课团体评分制度 
1. 团体联课活动评分表 

 

序 评分事项 分数 

1 出席 50 

2 练习 15  

3 服装仪容 10 

4 表现(纪律/活动) 10 

5 校内外服务/比赛 10 

6 职位 5 

 总分 100 

   * 华乐团、管乐团及舞蹈团的练习分数为 20 分，不过联课总顶分为 100 分。 

2. 球队联课活动评分表 

序 评分事项 分数 

1 出席 40 

2 练习 40 

3 校内外服务/比赛 10 

4 服装仪容 10 

 总分 100 

 

3. 联课活动出席分数计数法如下： 

3.1. 全年出席联课活动次数 （a） - （例：18） 

3.2. 全年联课活动次数 （b） - （例：27） 

3.3. 全年获准请假次数 （c）, 如公假、病假、事假 （例：2） 

3.4. 全年联课活动出席实得分数 =
𝑎

𝑏−𝑐
× 50% 

3.5. 球队全年联课活动出席实得分数 =
𝑎

𝑏−𝑐
× 40% 

4. 表现（纪律与活动）评估分数计算法（10 分） 

序 事项 
极佳 

(9-10 分) 

佳 

(7-8 分) 

尚可 

(5-6 分) 

欠佳 

(3-4 分) 

差 

(1-2 分) 

1 纪律 
团员全年曾 1-

2次违反团规 

团员全年曾 3-

4 次违反团规 

团员全年曾 5-

6 次违反团规 

团员全年曾 7-

8次违反团规 

团员全年曾 9次

以上违反团规 

2 活动 

团员全年积极

参与 4 项或以

上活动 

团员全年热心

参与至少 3项

活动 

团员全年认真

参与至少 2项

活动 

团员全年只参

与 1 项活动 

团员全年完成没

有参加任何活动 

   注：活动为正式联课与练习以外活动，包括校内外营队，户外教学，服务，演出，比赛等 

     （活动以团体内部活动为主）。 

 

 

 



5. 校内外比赛分数计算法（10 分） 
层次 冠军 亚军 季军 殿军/安慰奖 

校内 3 2 1 1 

区域 6 5 4 3 

全州 9 8 7 6 

全国/国际 10 10 10 9 

 
6. 积极参与校内服务或演出分数计算法（10 分） 

时数 2 4 6 8 10 以此类推 

分数 1 2 3 4 5 顶限 10 分 

   注：校内外服务和校内外比赛之分数可以结合（顶分 10 分）。 

7. 出席团体练习基本分为 15 分，练习分数计算法如下： 
时数 2 4 6 8 10 12 14 以此类推 

分数 1 2 3 4 5 6 7 顶限 15 

7.1. 音乐团体如华乐团、管乐团及舞蹈团的练习分数为 20 分，不过联课总顶分为 100           

      分。团体可以将参加营队时间（就寝除外）计算在练习分数内。 

7.2. 团体第一学期练习时间须安排至少 15 小时。 

7.3. 星期六教师专业日列为团体自由申请回校练习日。 

8. 团体会员分数计算法（5 分） 

序 职位 分数 

1 主席，总团长，总队长，总学长 10 

2 副主席，副总团长，副总队长 9 

3 指导，总务，财政，文书，队长 8 

4 副总务，副财政，副文书，副队长 7 

5 股长，组长，或考取团内相关级别 6 

6 副股长，副组长，或考取团内相关级别 5 

7 积极，热忱，认真，负责任的会员 3-5 

8 普通会员 1-2 

   注：团体执委享有 6或以上之分数。 

9. 扣分制度 
序 扣分事项 分数 

1 服装仪容不端正 0.5 分 

2 逃联课，自由转会 5分 

3 被团体开除会员籍 10 分 

9.1. 凡星期一联课服装仪容不端正者，每次将被扣联课分数 0.5 分。 

9.2. 唯初一及初二可转会,初三或以上年级的会员不得转会，特殊情况者将另行考量。 

9.3. 初一生自由转会免扣分，初二生转会将被扣 5分，被团体开除的初一或初二生一          

      律被扣 10 分。  


